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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2月13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35807016A 號令訂定發布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要點」研訂辦理。 

貳、目的： 

為激發校內學生樂觀向上發展，由本校提供學生工讀機會，補助學生就學之經濟需求，並培養學生積極進 

     取之工作態度及人生觀，以實踐涵詠獨立自主精神為目的。 

參、對象： 

    凡就讀本校高中部，且具有學籍之在學學生，同時符合以下條件，方能提出申請。 

    一、本人志願在校工讀，同時已獲家長同意者。 

  二、持有經濟弱勢證明者： 

        (一)持有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中低收證明者為第一優先。 

        (二)持有村里長或導師證明清寒者為第二優先。 

    三、無記過處分者。 

肆、委員會組織及職掌： 

    一、名稱：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學生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二、職掌：負責訂定工讀實施要點，及負責工讀制度之規劃、執行、審核及督導事宜。 

    三、成員： 

        (一)主任委員：校長兼任。 

        (二)執行秘書：學務主任兼任。 

        (三)審查委員：教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訓育組長、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及班聯會學生代表兼任。 

        (四)執行小組： 

           組長：學務主任，指導工讀獎助金全盤事宜。 

           副組長：訓育組長，負責工讀生之申請、甄選、分發與輔導，及工讀經費之請領。 

           相關單位： 

               1.會計主任：審核工讀經費之請領、發放。 

               2.出納組長：負責並通知工讀經費之發放。 

               3.各工讀所在處室主任：負責工讀生之管理、監督與考核。 

伍、申請及甄選方式： 

    一、程序：學生親自填寫本校學生工讀獎助金申請表，並備齊相關證明資料，逕洽學務處 

              訓育組提出申請。 

    二、甄選：申請人數如超過國教署規定私校限定之一位名額時，得依學業、德行表現較 

              優異者錄取。 



    三、通知：經委員會審核，再呈主任委員核定後，另行公布錄取人員，安排分發工讀。 

 

陸、實施期程： 

    當年度 1月 1日起 12月 31日止 

柒、經費來源：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捌、工讀金概算： 

    一、經費：限定人數五人，依教育部規定給薪，依簽到表時間覈實撥付，每月時數不得超過 

              48 小時；本次期程以 12 個月計算。 

    二、保險：學校應依法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工讀獎助金(月投保薪資)以新臺幣11,000元 

                    為設算基準，學校每月為每位學生負擔勞保972元)、學生個人負擔277元及本署所訂勞保及勞 

              退每月負擔費用級距表訂定為之。上開費用由本署實施要點修正規定之補助金額辦理。 

    三、附註：委員會得於補助額度內，視校內業務實際狀況，調整工讀學生工讀時數。 

 

玖、工讀內容及管理： 

    一、講習訓練：由學務處訓育組辦理工讀前講習訓練，講解工作注意要領與確保安全事項， 

                  並邀請各處室主管列席指導，妥善利用課餘時間實施工讀。 

    二、工讀內容： 

        (一)項目：協助校園環境整理、文書資料處理及學校交辦事項等事務為主。 

        (二)性質：以適合學生體能、興趣、專長及身份，同時不影響課業為限，期能學以致 

                  用，激發自我潛能。 

        (三)成效：透過各種管道向學生宣導，啟迪其榮譽感與責任心，培養學生積極主動的 

                  志願服務精神。 

    三、工讀管理： 

        (一)請假規定：工讀生應準時依工讀單位規定之工讀時間工作，如因故或生病未能按 

                      時出勤時，務必需事先向工讀單位請假，但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其所 

                      缺之工讀時數，得在今年期程結束前補足，若無法補足則應覈實扣除 

                      未補足之工讀費。 

        (二)違規懲處： 

           1.公物賠償：工讀生於工作時間內，如因工作不慎損毀公物時，應負賠償責任。 

           2.態度不佳：工讀生勤惰由各處室主任、訓育組長或從旁指導之教職員考核；工讀 

                      生工作時，如有不聽指揮、工作不力、請假過多，或不假曠工情形， 

                      經勸導仍不立即改進者，除撤銷其工讀身分，並依情節輕重按校規議 

                      處，日後撤銷其工讀機會之申請資格。 

           3.課餘服務：工讀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在上課時間內至工讀單位工作，工讀單位亦 

                      應拒絕，以符應課餘時間從事志願工讀服務的初衷。 

        (三)特殊狀況：工讀生在工讀期間內如因家庭變故或其他特殊原因，致使不能繼續工 

                      讀時，得由家長提出終止工讀申請，工讀費將依簽到表時間覈實撥付。 

 

拾、本要點呈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中學生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組織表 

職稱 學校職務 職              掌 

主任委員 校長 綜理及核定委員會各項政策事宜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協助主任委員各項事宜 

審查委員 教務主任 協助及監督委員會辦理各項工作 

審查委員 輔導主任 協助及監督委員會辦理各項工作 

審查委員 總務主任 協助及監督委員會辦理各項工作 

審查委員 訓育組長 協助及監督委員會辦理各項工作 

審查委員 教師代表 協助及監督委員會辦理各項工作 

審查委員 家長代表 協助及監督委員會辦理各項工作 

審查委員 班聯會代表 協助及監督委員會辦理各項工作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中學生工讀獎助金執行小組 

組長 學務主任 督導執行小組相關事宜 

副組長 訓育組長 負責工讀經費之申請、請領 

副組長 會計主任 審核工讀經費之請領、發放 

副組長 出納組長 負責工讀經費之發放 

副組長 人事主任 辦理工讀生勞工保險事宜 

 


